
合同审核

项目名称 开元壹号五期（62#地块）

合同名称 开元壹号62#地块一期外墙漆一标

段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价 2,888,849.85

币种汇率 币种：人民币　汇率：1.00000000

暂估金额 2,888,849.85

合同类型 工程类合同

合作方 洛阳瑞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

：工程类

合同种类 工程合同

经办部门 集团公司->大运营中心->招采合约

部

经办人 张兴民

第三方

开发单位

工期



形成方式

款项类型 费用项

承包范围 开元壹号62#地块52#楼、57#楼、

幼儿园、开闭所、垃圾房及连廊外

墙、各种造型、飘架、雨水管、透

气帽等附属构件范围内的外墙漆饰

面(不含保温)工程,其中带百叶的

空调机位内侧不在承包范围内。

合同概述 1、工期：总工期 90 日历天（具

体进场时间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

，进场前按规范及设计要求做实地

样板）。

2、本合同含税总价暂定为小写

￥2888849.85元，大写：人民币贰

佰捌拾捌万捌仟捌佰肆拾玖元捌角

伍分，上述金额为含税金额，其中

，不含税金额为￥2650320.96元

，大写：人民币贰佰陆拾伍万零叁

佰贰拾元玖角陆分，税款为

￥238528.89元，大写：人民币贰

拾叁万捌仟伍佰贰拾捌元捌角玖分



，增值税率为 9 %。

3、墙面施工每平方米固定全费用

综合单价：小写￥63.28元（含吊

篮费用），大写：人民币陆拾叁元

贰角捌分，其中，不含税金额为小

写￥58.06元，大写：人民币伍拾

捌元零陆分，税款为小写￥5.22元

，大写：人民币伍元贰角贰分，增

值税率 9 %。

4、雨水管施工每平方米固定全费

用综合单价：小写￥50.00元（含

吊篮费用），大写：人民币伍拾元

整，其中，不含税金额为小写

￥45.87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伍

元捌角柒分，税款为小写￥4.13元

，大写：人民币肆元壹角叁分，增

值税率 9 %。

5、本合同采用固定全费用综合单

价包干的承包方式，固定全费用综

合单价包含人工费、材料费、机械

费、施工措施费、安全文明施工费

、垃圾外运、扬尘治理、运输费、



试验费、安装费、管理费、利润及

税金、验收等一切可能发生的直接

及间接费用，暂定工程量及每平方

米固定全费用综合单价详见附表。

本固定全费用综合单价一次性包干

，不随任何因素的变化而调整。

付款方式 1、本工程无预付款，本工程按楼

号进行结算，在施工到达支付节点

时由乙方先按照甲方的要求提出付

款申请，甲方根据乙方的付款申请

及本合同的其他约定支付相应的工

程款。

2、单栋楼宇外饰面工程量完成

50%，经甲方及相关部门验收合格

后，支付本单栋楼宇外饰面已完工

程造价80%。

3、单栋楼宇外饰面工程量全部完

成，经甲方及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

，支付至本单栋楼宇外饰面已完工

程造价80%。

4、工程全部施工完毕，经竣工验

收合格，无质量问题，乙方报送完



备的结算资料并配合甲方结算完毕

后（结算完毕以双方签署正式的结

算协议书为准），支付至结算金额

的95%（结算金额以双方签署的结

算协议书载明的结算金额为准）。

留取5%结算金额为质保金，质保期

两年，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计算。

5、每次付款前，乙方应按甲方要

求出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当甲方向乙方累计支付款项

至本合同结算值的95％时，乙方须

向甲方开具结算值100％的合法有

效的发票，否则甲方除扣留质保金

外，有权拒绝支付最后一笔工程款

。乙方应在开票之后【5】个工作

日内将发票送达甲方，甲方签收发

票的日期为发票的送达日期。

质量要求及

保修约定

1、在天气温差较大时，致使内外

层干燥速度不同，形成表干里不干

时改用小嘴喷枪，薄喷多层，尽量

控制每层的干燥速度，喷涂距离以



略远为好。

2、 喷涂后要求表面平整，起伏小

，颗粒分布均匀、密实，颜色一致

并不得有过密过稀疏、流坠等质量

缺陷。

3、干燥后不得有发白、发花、变

黄迹象，不允许有脱皮、漏刷、反

锈、开裂、针孔、砂眼、反碱现象

，并且光泽一致，颜色一致。

4、各部位的分色要干净，不得有

咬色现象。

5、严禁雨天施工。

6、本工程的施工图纸、作法说明

、设计变更和有关国家标准作为本

工程质量评定验收标准。

7、本工程质量应达到质量评定合

格标准。

8、质保期：两年，从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备注


